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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方双方就储运部2025年废钢切割加工业务的招标采购事宜达成一致。签订协议如下：
一、外包业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外包内容及数量
	业务名称
	业务内容
	作业量
	单位

	冶金厂区大型废钢加工（含乱丝、轻薄料、钢丝绳、密闭容器等废钢）
	对含乱丝、轻薄料、钢丝绳、密闭容器等不符合规格的废钢提供切割加工服务
	4000
	吨

	炼轧厂房板坯库大型废钢加工（含乱丝、轻薄料、钢丝绳、密闭容器等废钢）
	对含乱丝、轻薄料、钢丝绳、密闭容器等不符合规格的废钢提供切割加工服务
	6000
	吨

	金属结构件加工（东铝）
	对金属结构件等不符合规格的废钢提供切割加工服务
	4000
	吨


（二）具体加工内容
1.对高炉冷却壁、高炉炉底残铁等实施切割加工，使其成为小块状。
2.将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乱钢筋、金属打包带切割为小段。
3.将大型废钢、密闭容器、金属结构件等不符合入炉规格或厂矿使用标准的废钢切割为规定尺寸废钢。
4.每日对废钢物料中的电机、有色金属组件进行专项分解与回收处理。
（三）加工标准
1.高炉冷却壁、高炉炉底残铁加工质量标准：加工完成的成品废钢，最大外型尺寸≤1000×600×600mm，单体重量≤2吨。
2.乱丝钢筋、金属打包带等轻薄料加工质量标准：切割后为长度≤500mm的小段，或打成尺寸≤1000×600×600mm的打包块。
3.大型废钢及金属结构件切割质量标准：加工完成的成品废钢，最大外型尺寸≤1000×600×600mm，单体重量≤2吨；同时，需对密闭容器、危险品及非碳素废钢类杂物（包括金属和非金属）进行分离。
4.切割后的物料必须符合厂矿的使用要求。
（四）投标单位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独立法人；
2.投标人不是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的失信被执行人；
[bookmark: OLE_LINK2]3.投标人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具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试合格证；
4.投标人须具备从事同类型加工业务相关业绩一份。
（四）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对设备上的电机及有色金属进行拆除，实现电机、有色金属与设备设施的分离；
2.对有色金属、电线电缆进行收集，并交由作业区保管；
3.切割作业期间不得产生烟尘，若承揽方在切割现场搭建简易钢结构工作棚，允许采用火焰切割方式；若未搭建工作棚，则严禁使用火焰切割方式。
二、外包期限：12个月（2025.09.01-2026.08.31）
三、外包费用及结算方式
（一）本业务以完成业务量和业务质量为结算验收标准，以吨含税加工单价（税率13%）为依据，按月结算。
（二）每月结算日按照甲方供料过磅量核算当月加工费用，乙方对业务量、加工费用及产生考核等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依据甲方提供的结算单开具增值税发票。
五、业务要求
1.本技术规格书提出了履行外包业务的最低要求，乙方应按照所承揽的业务和合同要求，安全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任务。
2.乙方作业人员要对现场作业环境、安全管理要求等熟悉掌握，人员须具备一定的安全素质，符合公司对相关方的安全管理要求，按照要求乙方为作业人员配备相应危险气体报警仪及对讲机，乙方应配备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并且安全管理资格证在有效期内。
3.投标单位必须到现场勘察，进行技术交流，签订标前技术规格书后方可报名，否则视为报名无效。
六、其他
1.法律法规及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133号）等法律法规。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储运部业务外包管理办法》《储运部相关方安全管理办法》等管理文件和制度。
2.乙方必须购买企业安全责任保险，并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为从业人员购买工伤保险、组织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配发劳保用品、发放工资福利。乙方必须按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及日常监督管理等。
3.乙方负责建立并向甲方报备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作业标准和危险源辨识清单；以及人员信息、用工合同、工伤保险购买凭证、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教育培训等资料。
4.本协议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